
[bookmark: _GoBack]《三亚市公安局关于燃油摩托车、电动三轮车及各类型货运车辆实行限行管理的通告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近年来，随着我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，城市道路资源与交通需求矛盾日益突出。燃油摩托车超速、“炸街”、不按规定车道行驶，电动三轮车无牌无证上路等现象时有发生，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和通行效率，交通事故风险较高。货运车辆存在体积大、速度慢、视觉盲区大及制动距离长等特点，在交通高峰时间段及城市核心区域通行，极易造成交通拥堵，同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。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营造安全、畅通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，通过限行管理，降低道路的交通风险，提升道路交通整体效率和安全。
  二、法律依据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三十九条：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，可以对机动车、非机动车、行人采取疏导、限制通行、禁止通行等措施。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、大范围施工等情况，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，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，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。”
三、主要内容
（一）限行车辆类别。主要包含燃油摩托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各类货运车辆（不包括皮卡车和4.5吨以下新能源货车）。
（二）限行区域及时段
燃油摩托车：主城区（含通告所指路段）范围内全天24小时禁止行驶。
电动三轮车：主城区（含通告所指路段）范围内、亚龙湾片区道路及西岛全部道路，全天24小时禁止行驶。
货运车辆：主城区（含通告所指路段）范围内4.5吨以上（含）货运车辆限行时间为每日06:30至22:00；4.5吨以下中小型货运车辆（不包括皮卡车和4.5吨以下新能源货车）限行时间为每日07:00至09:00,17:00至21:00。另外，主城区（含通告所指路段）范围内的三亚湾路（海虹路口至御海路口）、新城路（海虹路口至御海路口）、海螺一路、春光路，全天24小时禁止4.5吨以上（含）大货车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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